
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评审委员会文件 
浙标奖评委〔2018〕2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18 年 
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的通知 

 

各市人民政府，省级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

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17〕135 号）和《关

于印发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评审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浙

标战略发〔2018〕1 号），现就组织开展 2018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

贡献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浙江省境内依法设立并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

所、检验检测机构、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（以下简称组织）。 

二、申报项目 

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奖项分为重大贡献奖和优秀贡

献奖。申报项目包括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和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

（以下简称项目），每个组织每次申报内容可以包括一个项目或

者多个项目。 

1．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包括以下情形。其中，主导制（修）

— 1 — 
 



订标准是指在标准制（修）订者名单中排名首位，组织制（修）

订标准是指标准的发布者或者牵头制定者。 

（1）主导制（修）订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、国际电工委

员会（IEC）、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及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认

可的国际组织发布的标准； 

（2）主导制（修）订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已

经实施 2 年以上； 

（3）组织制（修）订团体标准并已经实施 2年以上； 

（4）制（修）订和自我声明公开先进的企业标准并已经实

施 2 年以上。 

2．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包括为主承担国家和省级标准化试

点示范项目建设，并已经通过项目考核验收。为主承担是指项目

的牵头组织和协调者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申报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的组织和项目应当具备以下条

件： 

1．有效贯彻执行标准化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 

2．申报截止期前 3 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境污染

和公共卫生等责任事故； 

3．未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； 

4．为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的主导者或者组织者，或者为标

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的为主承担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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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申报项目为近 5 年内完成； 

6．申报项目应当未获得过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。 

四、提出申请 

申报组织应当向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所在的设区的

市政府提出申报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的申请，并提交申报材料。

同一申报组织只能向 1家推荐单位提出申请。 

五、单位推荐 

收到申请后，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政府应当

对申报材料进行组织审查和核实。对符合申报要求的，签署推荐

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报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评审办）。同一推荐单位每次推荐的名额不超过 3个。 

申报组织是企业的，推荐单位应当在推荐前征求企业所在地

质监、工商、税务、审计、综治、环保、安监、出入境检验检疫

和行业主管、征信管理等部门的意见，依法查询申报主体的信用

档案，并随推荐材料一并报送征求意见情况。 

六、材料报送和时间要求 

1．申报组织的申报材料包括: 

（1）申报表。申报组织应当如实、全面、完整地填写《浙

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表》（格式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申报

表》）。 

（2）自我评价表。申报组织应当按照《浙江省标准创新贡

献奖评分细则》，对申报项目进行自我评价，并注明自身存在的

不足或差距，形成《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自我评价表》（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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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自我评价表》）。 

（3）相关证实性材料。申报组织应当提供与《申报表》和

《自我评价表》相关的证明材料，包括文件、证书和第三方机构

出具的审计报表、统计数据等。 

申报材料包括书面（一式五份并装订成册）和电子版。 

2.推荐单位汇总各申报组织的申报材料、征求意见情况、

《2018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组织汇总表》（格式见附件

3）等，报评审办。 

3.申报时间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止。 

联系人：张克和；电话：0571-85123287;电子邮箱：

23633292@qq.com；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222 号；邮编：

310013。 

附件：1.《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表》 

2.《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自我评价表》 

3.《2018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组织汇总表》 

4.省级有关单位名单 

 

 

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（代章） 

2018 年 3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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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
申 报 表 

 

 

 

申报组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业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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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

申报

组织

基本

情况 

组织名称（盖章）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地  址  

法定代表人  办公电话  

手    机  邮    编  

联系人  办公电话  

手    机  传    真  

电子邮箱  

申报组织简介（包括成立时间、主要工作领域和工作业绩、

获得的相关荣誉等） 

— 6 — 
 



二、

申报

组织

标准

化工

作基

础 

（包括成立标准化工作机构、配备标准化人员、承担省级以

上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、参与制修订国内外标准、

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情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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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
申报

项目

基本

情况 

（包括项目来源、主要内容、开展情况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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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申报

项目

参加

单位

情况 

（包括前10位主要参加单位的名称及其在项目建设中的作用

等，以列表方式说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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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

申报

项目

创新

性情

况 

（包括项目在哪些方面、哪些指标上在国际或国内率先取得

突破，最好以列表方式说明） 

— 10 — 
 



六、

申报

项目

先进

性情

况 

（以列表方式说明项目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效益指标与国际或

国内先进水平的比对情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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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

申报

项目

取得

的经

济效

益 

（包括项目实施以来，申报组织和前 10 位主要参加单位每年

实现的销售收入、出口额、利润、上缴税收等指标和各指标

较上年增长情况等，以列表方式说明。社会事业类项目不涉

及的可不填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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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

申报

项目

取得

的社

会效

益 

（包括项目实施以来，每年为促进社会进步、生态环境保护、

能源资源节约利用、区域协调发展、扩大就业、提高效率等

方面的情况和较上年提升情况。涉及节能减排的，以列表方

式说明申报组织和前 10 位主要参加单位的情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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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

申报

项目

复制

推广

前景 

（项目可在哪些区域、行业或领域得到复制和推广，将会产

生何种预期结果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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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 

推荐单

位意见 

单位名称  

通讯地址  

联系人  职    务  

手    机  办公电话  

电子邮箱  传    真  

推荐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（注：各栏目可根据内容，调整幅面大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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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自我评价表 
申报组织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得分： 

序号 自评项目 自评细目 内容 自评分 备注 

1 

申报组

织标准

化工作

基础

（20

分） 

标准化 

工作机构

（5分） 

   

标准化 

人员队伍

（5分） 

   

标准化 

工作能力

（1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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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自评项目 自评细目 内容 自评分 备注 

2 

申报项

目的创

新性和

先进性 

（30

分） 

项目创新

性（20 分） 
   

内容先进

性（1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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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自评项目 自评细目 内容 自评分 备注 

3 

申报项

目对经

济社会

发展的

贡献程

度 

（50

分） 

产业政策

符合性（5

分） 

   

项目实施

后取得的

经济效益 

（20 分，

社会事业

类项目不

作评价） 

   

— 18 — 
 



序号 自评项目 自评细目 内容 自评分 备注 

项目实施

后产生的

社会效益

（20 分） 

   

项目推广

应用前景

（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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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自评项目 自评细目 内容 自评分 备注 

4 

加分项 

（20

分） 

创新成果

转化情况

（10 分） 

   

党委、政

府肯定情

况（3分） 

   

标准创新

数量情况

（4分） 

   

被引用情

况（3分） 
   

（注：各栏目可根据内容，调整幅面大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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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18 年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组织汇总表 
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序号 申报组织 申报项目 所在区域 企业人数 企业规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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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省级有关单位名单 

 

    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委组织部，省委宣传部，省综治办，省委

政研室，省编办，省农办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经信委，省教育厅，

省科技厅，省公安厅，省民政厅，省司法厅，省财政厅，省人力

社保厅，省国土资源厅，省环保厅，省建设厅，省交通运输厅，

省水利厅，省农业厅，省林业厅，省商务厅，省文化厅，省卫生

计生委，省国资委，省地税局，省工商局，省质监局，省安监局，

省食品药品监管局，省统计局，省海洋与渔业局，省旅游局，省

法制办，省政府研究室，省金融办，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，省国

税局，人行杭州中心支行，杭州海关，浙江检验检疫局。 

 

 
 

— 22 — 
 


